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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务府高氏家族考

祁美琴

内务府是清代独创的管理皇室宫禁事务的

机构
,

它的成员由来自皇属 上三旗  即镶黄
、

正黄
、

正白三旗 ! 的十五个包衣佐领
、

十八个

旗鼓佐领
、

二个朝鲜佐领
、

一个回子佐领和三

十个内管领的包衣人和太监组成
。

包衣
,

满语

为 ∀## ∃
,

一般是包衣 人
、

包衣 阿哈  即 ∀## ∃

% ∃&∋ () ∋ 、

∀ # # ∃ ∋ ∗∋ ! 的简称
,

意 思是家里 的
、

家里的人
、

家仆
。

包衣最初起源于部落下层成

员和非血缘关系的氏族
、

家族成员
,

随着满族

早期社会的发展和各家族势力的不断扩大
,

包

衣的来源和组成 日益复杂
,

包衣 的身份地位日

趋稳定
,

而包衣作为一个奴仆阶层最终成为内

务府的主体成员
,

正是由它特殊的起源和它与

主人结成的独特的家庭成员关系所决定的
。

随

着 内务府与皇室
、

内务府包衣与皇帝的这种独

特关系的确立与稳定
,

内务府包衣人在有清一

代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
。

内务府高氏家族就

是典型的一例
。

内务府高氏家族在有清一代有四人五次出

任内务府大臣  不包括授内务府大臣衔的西宁

在内!
,

有多人官至一二 品大员
,

并多以钦差

身份出任盐政
、

织造
、

税关监督
、

河督等重要

官缺
。

他们为官的年代正值清朝 由盛转衰的乾

嘉时代
,

虽然他们家族的
、

个人 的命运与其家

族的历史和 自身的行为密不可分
,

但是作为清

朝统治者的忠实奴仆和重要官员
,

其荣辱成败

也必然与其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
。

因此通过

对高氏家族历史的考察
,

我们多少可以从中窥

见到 内务府包衣人尤其是一些包衣世家在清朝

的政治
、

经济
、

军事等重要领域所发挥的影响

和作用
。

+� ,

先世

高氏家族最早有历史记载 的先祖是高名

选
,

所谓
“

世居辽阳地方
,

国初来归
” ,

隶镶

黄旗包衣下旗鼓佐领
。

因其曾孙高斌于雍正十

三年九月
, “

奉旨贵妃之外戚
,

著出包衣
,

入

于原隶满洲旗分
。 ” � 因此一般史书在记载高名

选旗属时
,

称
“

镶黄旗人
” ,

即是
“

镶黄旗满

洲人
”

的简称
。

清代
,

原则上包衣女子不得 正式选为妃

殡
,

不得与宗室结亲
。

但事实上
,

包衣女选入

后宫升为妃殡的并不罕见
。

所谓
“

宫女子 � 内

务府包衣三旗的女儿称宫女子  侍上
,

自常

在
、

答应渐至妃殡
。 ” ! 而清代故事

∀

内务府旗

人官至一品时
,

可以改入八旗
,

叫做
“

抬旗
” 。

后妃亦准照此例
。

高名选曾孙高斌之女是雍正皇帝第四子弘

历的侧福晋
。

雍正十三年九月
,

弘历即位
,

改

明年年号为乾隆
,

成为
“

乾纲独断
”

的乾隆皇

帝
。

高氏之女也因皇帝宠爱于乾隆二年十二月

册封为贵妃
,

高氏家族因此援例抬旗
。

贵妃于

乾隆十年正月莞逝
,

追溢
“

慧贤皇贵妃
” 。

高名选之子高登永
,

官至直隶兵备道
。

高

名选之孙高衍 中
,

官 至 内府郎中兼参领
、

佐

领
。

高衍中有三子
∀
长子高述明 � # 一 ∃% &∋ 

,

字东瞻
,

官至陕西凉州总兵官
。

次子高斌
。

三

子高任 � ∃%(∃ 一 #  
,

从前无保举
,

乾隆六年七

月由蓝翎侍卫调江南苏州营游击之萧营守备
,

内调江南寿春总兵官
。

吏部评价
∀

高斌之弟
,

人有出息
,

识字
,

上中
。

乾隆三年陛见时
,

乾



隆皇帝朱批
− “

像高斌而器局小
,

近武一边还

用得的
。 ” ) 由此可见

,

高 氏家族在高斌之前
,

虽无高官显贵
,

倒也不乏为官之人
。

不过
,

高

氏家族真正有为者是从高斌开始的
。

高斌
、

高恒
、

高朴
、

高祀

高斌 � ∃∗+ ∋ 一 ∃% , ,  − ,

字佑文
,

号东轩
。

在雍正
、

乾隆两朝为官
,

尤其得到乾隆皇帝的

赏识
,

曾外任织造
、

盐政
、

总督等职
,

内迁吏

部尚书
、

内务府总管大臣
、

大学士
、

军机处行

走等
。

高斌的主要政绩是治河
,

曾历任署江南河

道总督
、

河东副河道总督
、

江南河道总督
、

直

隶河道总督
。

由于 他治河有功
,

乾隆 四年八

月
,

高斌请陛见
,

乾隆皇帝
“

谕令霜降后起

程
” ,

并赐诗称
∀ “

禹公万古仰平成
,

疏浚随时

赖俊英
。

淮浦建牙资保障
,

黄流奏绩久澄清
。

息机早是无穿凿
,

顺性犹然矢朴诚
。

潘靳嘉酞

编简在
,

千秋惟尔继贤声
。 ” . 乾隆六年八月

,

高斌调任直隶总督兼管总河印务时
,

乾隆又赐

诗
∀ “

淮扬底定早垂勋
,

节钱新开紫气分
。

自

是经纶方藉展
,

可知鱼水正需殷
。

人言久庆江

南雨
,

物望应归冀北云
。

保障茧丝须识取
,

编

氓一路颂声闻
。 ” /

乾隆十三年三月
,

高斌奉命前往调查浙江

巡抚常安被劝案件
,

随后又负责查办河道总督

周学健家产籍没一案
,

因在此 二案中
,

高斌
“

拘私瞻顾
” ,

革大学士一职
。

乾隆十六年乾隆

帝南巡
,

又命高斌以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并

暂管两江总督印务
,

且
“

谕奖其急公任事
,

得

大臣体
’,

0
。

乾隆十七年三月
,

即高斌七十寿

辰之时
,

乾隆又赐诗曰
∀ “

早参黄阁侍金变
,

晚觉扶鸿步履难
。

卧理藉卿为保障
,

成工告我

永安澜
。

读书未懈平生志
,

益寿何须九转丹
。

黄发蟠蟠在朝众
,

勤劳较念久河干
。 ”

乾隆十

八年
,

苏
、

皖二省洪水泛滥成灾
,

又有人
“

劫

奏河南亏努事
” ,

系高斌属员所为
,

属员正法
。

高斌虽责任重大
,

也只是
“

革职
,

留工效力
” 。

据乾隆皇帝 自称
∀ “

念高斌尚系旧人
,

不忍即

置重典
” ,

只是在将其属员正法时
, “

将高斌等

缚赴行刑处所
,

令其目睹行刑讫
,

再行释放
。 ”

乾隆二十年三月
,

高斌卒于江苏任上
,

终年

%∋ 岁
。 “

命赏给内大臣衔并内库银一千两料理

丧事
。 ” 1

乾隆二十二年
,

乾隆帝南巡时
,

不忘高斌

旧绩
,

谕曰
∀ “

原任大学士 内大臣高斌
,

前任

河道总督时
,

颇著劳绩
,

即如毛城铺所以分泄

黄流
,

高斌设立徐州水志
,

至七尺方开
,

后人

不用其法
,

遂至黄弱沙淤
,

隐贻河患
。

其于黄

河西岸汕刷支河
,

每岁冬季必督率厅汛实力填

筑
。

近年司河工员疏忽
,

因有孙家集夺溜 之

事
,

至三滚坝泄
,

洪湖盛涨
,

高斌坚持堵闭
。

是以数年之间下游 州县屡获 丰收
,

其功 在生

民
,

自不可泯没
。

至于癸酉张家路及运河二闸

之决
,

则又其果于 自信
,

抑且年迈志满之 失
,

联不得不治其罪
,

而要其瑕瑜自不相掩
。

在本

朝河 臣中
,

即不能如靳辅
,

而较齐苏勒
、

稽曾

绮
,

联以为有过之无不及也
。

兹者翠华南 幸
,

追溯前劳
,

特沛恩纶
,

用 孚公论
。

可与靳辅
、

齐苏勒
、

稽曾绮一同祠祀
,

以昭国家念旧酬功

之典
,

且亦使后之 司河务者知所激劝
。 ”

此祠

亦称
“

四公祠
” ,

是清朝专为四位有名的治河

有功的官员所设立的
。

二十三年
,

又赐溢
“

文

定
” 。

四十四年
,

御制怀 旧诗列五督臣中
。

诗

曰
∀ “

本朝善治河
,

靳辅齐苏勒
。

斌实可比伦
,

弗图保工急
。

至其于齐也
,

有过无不及
。

惟是

闭三坝
,

自信过于力
。

下河曾受福
,

异涨害亦

迫
。

用此抵以罪
,

劝惩 国之则
。

然终谅其心
,

予祠复原职
。

壬午复南巡
,

清 口亲定式
。

预拆

东西坝
,

频年 已受益
。

昨秋黄河决
,

洪湖涨因

逼
。

无已徐起坝
,

未至冲溃棘
。

使斌而有知
,

应叹初未识
。”

五十一年
,

又命入祠京师的贤

良祠
。2

在高斌去世后的三十年中
,

乾隆皇帝在不

同时间
、

不同场合对高斌的评价和给予的各种

荣誉
,

一方面可算是清朝官方对高斌的
“

盖棺

定论
” ,

另一方面也说明乾隆本人对高斌的 旧

情不能释怀
。

就在乾隆四十三年九月高斌之孙

高朴因贩卖玉石案发时
,

乾隆皇帝还说
“

高斌

尚属好人也
,

为何有此等子孙耶 # ” 3 乾隆皇帝

复杂
、

无奈的心情跃然纸上
,

由此也可看出他

们之间非同一般的君 臣
、

主仆关系
。

高斌
“

生而端凝厚重
,

至性孝友
,

长而好

学
。

读书于经史外
,

博通先儒诸集
,

一切稗官

野史不接于 目
。 ” 1 有文集名 《固哉草亭集》

,

∃( +



包括四卷诗作及两卷杂文
。

由其子高恒刊行于

世
。

据 《永宪录》记载
−

康熙壬午科命以性

理
、

太极
、

正蒙
、

西铭
、

通书命题作论
,

不用

孝经
。

或云议创自大学士高斌
。 3

高恒 � # 一 ∃% ∗4 
,

字立斋
,

高斌子
。

乾

隆年间由荫生授户部主事
、

郎中
,

累官监督山

海关税务
、

署长芦盐政
、

天津镇总兵
、

监督淮

安关税务
、

监督张家 口税务
。

高斌去世后
,

乾

隆皇帝恩及其子
,

不断委 以重任
。

先是授两淮

盐政署苏洲织造
,

后又官至署户部侍郎
、

授总

管内务府大臣
、

署吏部侍郎
,

乾隆三十三年盐

引案发
,

革职论斩
。

由于其家族与乾隆皇帝的关系
,

高恒作为

高斌之子
、

慧贤皇贵妃之 弟
,

深得乾隆的信

任
,

仕途坦荡
。

一生 大部分时间在 织造
、

税

关
、

盐政任上
。

这些官职在清代都为皇帝
“

钦

派
”

专差
,

且
“

皆系 内府世仆
”。

,

即多被内

务府包衣官员所把持
,

出任者往往因其集
“

肥

缺
”

与
“

耳 目
”

于一身而被官员们所忌羡
,

内

务府司员也常常为谋其职而
“

昏夜乞怜钻营奔

竞
”。

。

但是内务府官员把持盐政等职
,

为皇

帝和皇室索取盐课税收和进行其他的搜刮盘剥

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
,

也助长了盐政等官员

贪赃枉法
、

侵吞 国家财产
、

剥 削商众的气焰
。

这是因为
,

一方面他们借上贡
、

报效等名
,

结

欢于皇帝 5 另一方面
,

皇帝因其为 自己的家

仆
,

也无休止地收受甚至指派报效银和贡物
。

高恒侵贪盐引一案就是明证
。

本来按规定以前盐引每张向户部交银定额

为八钱四分至一两一钱七分
,

盐政向户部所提

盐引向盐商发售后
,

再向户部交银报销
。

但是

高恒在两淮盐政任上时
,

陈请预提纲引岁二十

万至 四十万
,

得 旨允行后
,

他便令盐商每引
“

输银三两为公使钱
,

因 以 自私
,

事 皆未报

部
。 ”。这样每年便有几十万两 的银子人盐政银

库
,

成为该盐政 自行向商人征交的办公用费
,

不报部核销
,

户部也无案可查
。

乾隆三十三年

六月
,

当江苏巡抚彰宝
、

两淮盐政尤拔世查奏

两淮提引历任盐政藉端侵肥一案时
,

高恒因在

盐政任上多年
,

责任重大
,

自然成为重要的案

犯
。

乾隆三十三年九月
“

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

奏
,

原任两淮盐政高恒
、

普福
,

侵蚀盐引余

∃∃(

息
,

高恒收受银三万二千两
,

普福私销银一万

八千八百两
,

均应 照 例拟斩 监候
,

秋 后 处

决
。 ”。

在鞠审高恒
、

追查多收银两 的 用途时
,

“

诸盐商具言频岁上贡及备南巡差供用银 四百

六十七万两
” 。

可见高恒贪污的银两 比起他为

皇室和皇帝而花的银两简直可以略而不计
。

高

恒等官员不过是皇帝的替罪羊而已
。

高朴 � # 一 ∃% % 4 
,

高恒之子
。

乾隆三十

二年由武备院员外郎调吏部
,

此后历任调颜料

库兼吏部行走
、

广西道御史
、

给事中
、

巡视山

东潜务
、

都察院左副都御史
、

署工部侍郎
、

署

兵部侍郎
。

乾隆三十九年当其为兵部右侍郎

时
,

因揭发内监高云从泄漏道府记载
,

得到乾

隆皇帝的嘉赏
∀ “

高云从之事
,

大臣中岂无见

闻
,

独高朴为之陈奏
,

众人抚躬内省
,

对高朴

应多自惭
。

然此乃大臣应奏之事
,

而并不以此

赏鉴高朴重加任用
,

若众人因高朴具奏此事
,

私心衔恨
,

计图巧为倾陷
,

则自取其死
,

岂能

逃联洞鉴也 # 若高朴以此沾沾自喜
,

遂因而高

兴多事
,

即属器小易盈 5 或高朴因此事已显其

公正
,

不复 自知谨凛
,

肆意妄为
,

转致营私舞

弊
,

则高云从即其榜样
。

联亦不 能 曲为宽贷

也
。”

二年后在正白旗满洲都统兼署兵部侍郎

任上被派往叶尔羌办事
,

结果因扰累回民
、

私

贩玉石罪论斩
。

。

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 日
,

乌什参赞大臣

永贵上奏
∀ “

叶尔羌阿其木伯克公品级色提 巴

尔弟派人向奴才永贵密呈回字文书
。

经简译看

得 ⋯⋯ 自五月二十六 日到任以来
,

得悉侍郎高

朴货买物品不付货价
,

却由部众摊派支付
。

采

挖 玉石时
,

多派工夫
,

隐藏年得玉石
,

串通给

予江南商人⋯⋯ 又保给未效力之回子卑贱匠役

赏翎顶戴 5 为给开渠引水 〔未 6 成即谎称已引

水之伊什罕伯克奏请加级赏顶等款项 ⋯⋯
’ ,

。

乾隆皇帝接到永贵的奏折后
,

一面派内务府大

臣金简
、

刑部侍郎喀宁阿查封高朴在京家产
,

一方面命永贵对此案继续查办
∀ “

如果属 实
,

即一面具奏
,

一面将高朴在该处正法
。 ’,

。十二

天后
,

乾隆皇帝得知此案罪证确实
,

即立刻下

令将高朴就地处死
。

。

这是乾隆朝肃贪案中处决人犯最快的一



次
。

但是
,

其心情却是异常复杂的
−

当初
,

乾

隆皇帝任用高朴
,

是因为
“

高朴年力正少
,

联

特因其人尚明白
,

遇事颇知奋勉
,

是以加恩摧

用
,

非他人可比
。 ”

希望他能理解自己的
“

造

就裁成之意
” 。

现在
, “

高朴如此肆意妄行
,

为

人告发
,

理应审办
,

亦不可不办
。

然而
,

高朴

乃高斌之孙
,

高斌在世时
,

不知造何孽
,

其子

孙皆蹈重罪
,

实属费解
。

即联欲加恩慧贤皇贵

妃而施恩于 高朴
,

亦不能 也
。 ”1 “

高朴贪默
,

负恩若此
,

较伊父高恒尤甚
。

不能念 系慧贤皇

贵妃之侄
、

高斌之孙
,

稍为矜省
。 ”1

高朴之所以能够从叶尔羌千里迢迢到江南

私贩玉石而通行无阻
,

与其特殊的家族背景有

直接的关系
。

除了其姑姑曾是当今皇帝的宠妃

外
,

作为内务府包衣世家
,

其父祖在江南营造

多年
,

亲朋故旧极多
。

如当时负责查办高朴案

件的内务府大臣金简
,

与高朴不仅同系内务府

人而且还有亲戚关系 5 曾给高朴贩玉家人过关
“

腰牌
”

的两江总督高晋是高朴的叔叔 5 作为

一方耳 目与钦差的江宁织造基厚是高朴的本家

兄弟 5 时任苏州织造
、

浒墅关监督的舒文
、

淮

关监督的寅著
、

两淮盐政的伊龄阿等
,

与高朴
“

同系内务府人
”。

,

平时关系密切
,

官官相护

是自然的
。

所以乾隆皇帝在处理高朴一案时
,

一再强调高朴的家庭背景
,

与高家的特殊地位

和政坛关系极多是分不开的
,

在这里皇帝除了

不顾亲情之外
,

还要不近人情
。

但是
,

面对高

朴
“

辜负
”

自己有心栽培的事实
,

乾隆除了无

奈地表示
“

费解
”

之外
,

也无法为他开脱
,

皇

恩固然浩荡
,

高朴却无福消受
。

岁
。

高祀大概是高氏家族成员中历任官职最多

的一位
。 “

高祀为人声名平常
” ,

在高朴被处死

后将近十个年头的时候
,

乾隆再次起用高斌一

系的后人
,

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言
∀ “

原任大

学士高斌宣力年久
,

伊之子孙皆经获罪
,

现在

并无服官者
。

著将伊孙候补通判高祀调取来

京
,

以内务府郎中补 用
,

以示 联眷注旧 臣之

意
。 ”

嘉庆皇帝也说
∀ “

闻汝颇有纵绮习气
,

若

果如此
,

是辜负国恩
,

联不能容汝 败坏封疆
,

应深自刻责
,

效法书麟之行为
,

时时加勉
,

从

俭去奢为要
。 ” 1

高祀为官的年代
,

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嘉

庆时期
。

当时
,

正值川
、

楚
、

陕白莲教起义和

河南
、

河北等地的天理教起义
,

高祀先是以知

府随湖广总督毕玩镇压白莲起义
,

后则作为湖

北巡抚
、

河南巡抚参与了镇压天理教起义的活

动
。

家庭背景是其走上官场的客观 的政 治条

件
,

而
“

军功
”

则 成为他 不断升迁的重要资

本
。

高晋
、

书麟
、

广厚
、

广兴

高祀 � ∃% 7∋ 一 ∃4 &∗  8 ,

高朴的胞弟
。

由

监生考取内阁中书
,

历任都虞司郎中
、

调户部

银库郎中
、

授山西道监察御史
、

湖北襄阳府知

府
、

武昌府知府
、

荆宜施道
。

嘉庆元年三月
,

因
“

剿匪
”

有功
,

赏戴花翎
、

摆按察使
、

赏玛

尚阿 巴图鲁名号
。

并因此升福建布政使
,

做过

湖北巡抚
、

湖南巡抚
、

浙江巡抚
、

河南巡抚
、

刑部右侍郎
、

户部左侍郎
、

刑部左侍郎
,

出任

过喀什噶尔帮办大臣
、

乌鲁木齐都统
、

叶尔羌

办事大臣
、

热河都统等边疆要员
。

官至总管内

务府大臣
、

署陕甘总督
。

二十二年三月
,

又因

陕甘任内失职而革职
。

。道光六年卒
,

终年 4∋

高晋 �∃% (% 一 ∃% % + 
,

字昭德
,

父高述明
。

从雍正十三年九月开始
,

高晋由监生而知县而

知州
、

知府
,

又迁榆蔑道
、

江南淮徐道
、

山东

运河道
、

按察使
。

乾隆十四年以后历任两淮盐

政
、

安徽布政使兼管江宁织造
、

安徽巡抚
。

乾

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
,

命高晋会同张师载

等协办徐州黄河两岸堤工
,

又协理江南河工
、

迁江南河道总督
,

使高晋成为高家继高斌之后

又一位在清代因治河而 出名的河臣
。

官至内大

臣
、

两江总督
、

文华殿大学士
、

礼部尚书
。

乾

隆 四十一年
,

高晋年七十
,

乾隆皇帝御书
“

钧

节延禧
”

额赐之
。

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卒
。

。

乾隆闻讯
,

上谕日
∀ “

大学 士管两江总督

高晋
,

品行端醇
,

才酞练达
,

老成敦朴
,

体用

兼优
。

由州县洽 险封疆
,

宣勤奉职
,

歇历多

年
。

自简界纶扉
,

仍管两江总督
,

秉公持正
,

董率有方
。

其兼管南河事务
,

亦 能经理得宜
,

深资倚任
。

昨以豫省漫 口工程紧要
,

特令驰赴

工次
,

督办堵筑事宜
,

近据袁守侗等奏其染患

痰咯之症
,

不能眠食
,

即派乾清门侍卫布彦达

∃∃ ∃



费带同太医院堂官陈世官驰往诊视
,

并谕安心

调养
,

以冀速痊
。

兹闻溢逝
,

深为辑惜 . 著仍

派乾清门侍卫布彦达责驰骚前往奠酞 并加恩

入祀贤良祠
。

其任内革职
、

降级
、

注册之案
,

具著开复
。

所有应得恤典
,

仍著该部察例具

奏
。 ”

赐祭葬
,

溢文端
。

。

高晋去世三个月后
,

乾隆皇帝在其
“

怀旧

诗
” ,

列于五督臣中
。

诗曰
− “

从来摆督抚
,

德

才量并重
。

以此下僚中
,

百不一二中
。

自知县

起者
,

臻斯必超众
。

晋也实其人
,

故悉 下情

洞
。

更兼习河务
,

要任久倚重
。

乃 以治河决
,

来豫屡稽功
。

愤愈因致疾
,

不起诚堪痛
。

历历

怀旧 臣
,

中外资经综
。

而予未歇肩
,

吁俊期与

共
。 ”。

高晋治河的主要业绩有
−

在安徽布政使任

内受命修建江苏徐州段黄河故道堤坝 / 在江南

河道总督任内解除数县水 患
,

修筑堤坝
、

水

闸
,

挖渠道以沟通河汉
、

湖塘
、

溪流
。

乾隆四

十一年他疏请将江苏清河段黄河故道改道
,

以

防止河水频频倒灌洪泽湖
。

得旨
“

此奏皆合机

宜形势
,

是治淮
、

黄一大关键
,

届时妥为之
” 。

这就是陶庄迄北新河
,

这条河一直到咸丰二年

黄河改道向北从山东入海之前
,

一直与黄河相

通
。

袁枚 《随园诗话》
− “

乙亥年
,

高文端公为

江宁方伯
,

过访随园
。

余上诗云
− ‘

邻翁争羡

高轩过
,

上客偏怜不住佳
’ 。

亡何
,

巡抚皖江
,

将瞻园牡丹移赠 随园
。

余谢云
− ‘

忘尊偏爱山

林客
,

赠别还分富贵花
。 ’

两诗具以折扇书之
。

后戊子年
,

公总制两江
,

招饮
,

席间出二扇
,

宛然如新
。

余问
−

公何藏之久也 0 公笑曰
−

才

子之诗
,

敢不保护 0 余 自念
−

平 日受人诗扇
,

不下千百
,

都 已拉杂摧烧 / 而公独能爱惜如

此
,

不觉感叹
,

因再作诗献
。

有句云
− ‘

旧物

尚存怜我老
,

爱才如此叹公难
。 ’

后公亮于黄

河工所
,

口吟云云
。 ” 3 由此可见高晋为人

。

高晋在两江总督任上辑有 《南巡盛典》一

百二十卷
,

书中记载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年四次

巡幸江南事
。

书分恩纶
、

天章
、

镯除
、

河防
、

海塘
、

祀典
、

褒赏
、

吁俊
、

阅武
、

程途
、

名

胜
、

奏议等十二门
。

对研究清代江南政治
、

经

济
、

文化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
。

其中河防
、

阅

武
、

名胜各门所附图版
,

将几千里内的关隘河

∃∃&

山
、

寺观园林尽收眼底
,

是一部享誉中外的大

型插图文献
,

成为研究清代河山地理风貌的第

一手资料
。 −

高晋有三子位居高官
∀

书麟
、

广厚
、

广

兴
。

书麟 � ∃% ∋( 一 ∃4 (∃ 
,

字级斋
。

乾隆二十

三年授奕仪卫整仪尉
,

累迁冠军使
、

西安副都

统
。

乾隆三十八年金川土司叛乱
,

书麟以领队

大臣的身份参与了平叛活动
。

历任广西提 督
、

署兵部侍郎
、

署仓场侍郎
、

安徽巡抚
、

两江总

督兼署江西巡抚
。

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因失察罪

革职议罪并发往伊犁效力
,

不久又起用为山西

巡抚
。

由于书麟与和坤不和
,

乾隆年间虽官至

两江总督兼署江宁织造并龙江关税务
、

兼署槽

运总督等职
,

但仕途并不顺畅
。

嘉庆即位后
,

和坤 伏法
,

嘉 庆皇帝重用书麟
,

官至 吏部尚

书
、

协办大学士
、

闽浙总督
、

云贵总督
、

湖广

总督
。

嘉庆六年四月初九日卒于军
。

。

书麟一生以军功著称
。

乾隆三十八年至四

十一年参加平定金川的军事行动
,

乾隆皇帝命
“

图形前五十功臣于紫光 阁
” ,

书麟是其中之

一
。

御制书麟赞 曰
∀ “

本 非习战
,

遇战即奋
,

恐孤父名
,

伟哉后进
。

功成事定
,

提督郁林
。

攻则壮志
,

守则小心
。 ”。嘉庆五年

,

白连教起

义席卷川陕湖北等地
,

书麟作为湖广总督领导

了镇压起义的军事行动
,

得到嘉庆皇帝的嘉赏

和爱护
∀ “

卿老成持重
,

为国宣酞
。

蛮烟瘴雨

之乡
,

切勿过劳
。

加意珍摄
,

佐联治理
,

勉

之 9
”

又说
“

书麟系协办大学士
、

湖广总督
,

非从前出师金川仅为领队大臣可 比
。

且年 已七

十
,

尤当持重⋯ ⋯不必以带兵杀贼见长
,

冒险

轻试
。 ”。嘉庆六年四月

,

书麟因病请解任
,

嘉

庆皇帝命乾清门侍卫孟住带同太医及书麟子吉

郎阿驰往看视
,

并令其缓程 回京
。

初九 日卒于

军中
。

嘉庆得知死讯
, “

深惜之
” ,

上谕
∀ “

书

麟老成练达
,

体国公忠
,

扬历有年
,

久著劳

绩
。

本系宣力旧 臣
,

精力未形衰迈
,

设不调任

湖广
,

尚不致因劳成疾
。

兹闻溢逝
,

深为较

惜 9 著加赠太子太傅
,

赏给一等男爵
,

令伊子

吉郎阿承袭
,

准再袭十次
。 ”

溢文勤
。

。

其子吉郎阿袭一等男爵
,

至两广以副将委

用
。

−



广厚  0 一 + , + 1 !
。

乾隆四十三年进士
。

乾隆年间以主事
、

员外郎而迁湖广道御史
、

甘

肃按察使
。

嘉庆四年以后历任江西布政使
、

甘

肃布政使
、

广东布政使
、

库车办事大臣
、

喀喇

沙尔办事大臣
、

浙江按察使
、

广东按察使
、

浙

江布政使
。

官至安徽巡抚
、

湖南巡抚
。

嘉庆二

十年八月卒
。

。

广厚是高氏家族惟一一位以进士身份走上

官场的家族成员
,

其主要政绩是参加嘉庆年间

镇压陕甘白莲教起义的军事行动
。

子粤呐
,

兵部学 习笔帖式
。

广兴  0 一 + , � ,!
,

字赓虞
。

乾隆四十七

年由监生捐主事
。

累迁礼部
、

员外郎
、

郎中
、

江南道御史
、

京瓷道御史
、

刑科给事中
、

副都

御史
、

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
。

嘉庆五年因
“

索

取令箭
”

被革职
。

历任通政司副使
、

管理圆明

园八旗事务
、

兵部右侍郎管理太仆寺事务
。

嘉

庆十年闰六月授内务府大臣并署刑部左侍郎
,

管理过奉衰院事务
、

总理工程处事务
。

八月转

兵部左侍郎
。

旋因
“

妄行参劝
”

等罪降三级以

从三品京堂补用
。

不久授奉衰院卿
。

嘉庆十二

年三月又以内务府大臣职管理畅春园事务
。

同

年授刑部右侍郎
。

嘉庆十三年又以刑部左侍郎

管理万年吉地工程和清漪
、

静明
、

静宜三园事

务
。

十四年正 月广兴因
“

婪索赃私多至数万
”

而被正法
。

。

广兴在嘉庆初年得到重用
,

除了其家族的

影响外
, “

首劫和坤罪状
”

也是一个很重要的

原因
。

史载广兴为人
“

伉爽无城府
,

疾恶严
,

喜低人阴私
。

既得 志
,

骄奢 日甚
,

纵情声色
,

不能约束奴仆
,

终及于祸
。 ” 1 嘉庆十三年十二

月山东
、

河南两省巡抚奉旨密查广兴在
“

东省

审案劣迹
” , “

遂交章幼其奉使时任意作威
,

苛

求供顿
,

收纳馈遗诸罪状
,

下狱议绞
。 ” 3

广兴之子蕴秀时在通政司学习经历
,

因受

其父牵连被发往吉林充当苦差
。

嘉庆十七年奉

旨释回
,

令所在旗循例捐笔帖式
,

分发户部候

补
。

还有西宁及其子基厚
。

西宁
,

生卒年不详
,

高述明子
。

西宁一生

也主要在织造
、

关差
、

盐政上任职
。

乾隆四十

六年十一月
,

乾隆以
“

西宁年逾八旬
,

尚能趋

走勤慎
,

著赏总管内务府大臣职衔
” 8 。

因西

宁身体康健
,

乾隆皇帝于 四十七年二月还命其

暂署两淮盐政
。

。

西宁之子基厚
,

生卒年不详
。

基厚一生与

其父一样受到皇帝的特殊重用
。

乾隆四十一年

七月
,

工部参奏江宁织造基厚因织办解部驾衣

片一千件内
,

有十分之九都
“

不堪用
” ,

乾隆

震怒
∀ “

基厚系联加恩摧用之人⋯ ⋯承受恩眷
,

至为优握⋯ ⋯ 岂联用伊为织造
,

专令其安享厚

禄
,

及为钦差荣宠乎 # ”。后皇帝简派其父西宁

�时任盐政
,

正在热河护驾  与内务府大臣英

廉
、

金简会同工部查验
,

结果此事以
“

工部原

奏
,

过于苛求
”

为由
, “

基厚毋庸交 内务府议

处
”

而了结
。

。

乾隆五十八年正月
,

时为杭州织造的基厚

奉上谕
∀ “

基厚之父西宁
,

年逾九十
,

基厚在

外久缺定省
,

著回京
,

仍 以内务府员外郎用
,

稗得就近侍养以示体恤
。 ”。五十八年三月

,

因

基厚在织造任内袒护时任浙江巡抚福裕的
“

贪

纵劣迹
” ,

而被降为内务府笔帖式
。

。

一个人的命运与他所处时代历史环境有决

定被决定的关系
,

但
“

历史是这样创造的
∀

最

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

产生出来的
,

而其中每一个意志
,

又是由于许

多特殊的生 活条件
,

才成为它所成为 的那

样
。 ”。从以上所列内务府高氏家族成员的履历

及有关事迹中不难看出
,

作为内务府包衣 人
,

他们世代为皇家奴仆
,

并因此与皇室建立了种

种特殊关系
,

深得皇室信任
。

这就使得他们虽

出身微贱
,

却备受宠信
,

并因此而功高位显
,

势大权重
。

同时
,

这也是他们能够连续几朝
、

几代受统治者的重用
,

即使他们的父叔兄子获

罪
,

甚至被斩
,

但其后代仍能重获宠信的根本

原因
。

余
:

, 一
: : :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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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高述明一系的其他子孙
,

值得一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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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下记其出生年为 ∃∗ 4∋
,

有误
。

. / 《国朝普献类征初编》卷二十
, “

高斌
” 。

0 这是乾隆皇帝的初次南巡
。

据 �南巡盛典》卷四十

三 《河防》
∀
乾隆十六年二月十四 日内阁奉上谕

∀
联

经过淮安
,

见城北一带 内外 皆水
,

虽有上堤为之 防

御
,

而人烟凑集之区
,

设经异涨
,

其何以堪
,

甚觉休

然
。

巫应改建石工
,

以资保障
。

著总河高斌等会同总

督黄廷桂确勘详估
,

及时建筑
,

毋忽
。

钦此
。

乾隆十

六年四月初六 日河道总督臣高斌面奉上谕
,

肤阅视高

堰山盯工程沿堤柳株希少
,

著于堤面堤坡宽空之处
,

多为栽种
。

该管官员加意培植
,

惮之畅茂
,

庶堤工既

资巩固
,

而工料亦得有备
,

该督即遵谕行
,

钦此
。

此

处乾隆就是指这件事而言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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